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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介紹 

一、 依據 

原住民族經濟產業發展 4 年計畫（107 年至 110 年） 

二、 目的 

原住民族經濟產業以初級生產、初級加工、零售、餐飲和休閒服務業

為主，多屬單打獨鬥且自產自銷的微型產業。由於缺乏經營管理和面對市

場機制的能力，這些原住民族的經濟體成長的幅度和規模有限，亦難以對

抗外在力量的支配以及伴隨而來的風險。 

有鑑於此，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本會）實施原住民族經濟產業發展 4

年計畫（103 年至 106 年），陸續推動「原住民族知識發展創意經濟-產業示

範區計畫」及「原住民族精實創業輔導計畫」，分別針對有潛力的區域型產

業和微型新創團隊，透過經費資源和輔導機制的投入，助其強化產業結構

與營運模式，進而促進地方產業點（新創團隊）、線（產業價值鏈）、面（產

業示範區）之間的串連。 

其中「原住民族知識發展創意經濟-產業示範區計畫」，鼓勵原住民族

運用傳統經驗與智慧作為原住民族產業發展基礎，以「特色農業」、「文化

創意產業」及「生態旅遊產業」等三大主軸形塑產業示範區。103 年度共選

定 22 案執行先期規劃，透過產業資源盤點發掘產業缺口並據以擬訂三年推

動計畫；104 年度選定 16 處產業示範區積極推動計畫，藉由串連產業鏈、

形塑產業群聚、打造共同品牌，以奠定產業發展根基。而「原住民族精實

創業輔導計畫」於 104 年度至 106 年度透過創業點子競賽遴選出各 20 家有

創意、有市場及可商品化的創業團隊，除提供創業資金外，亦輔以顧問師

諮詢、商機媒合及建立專屬之創業服務資訊系統等資源，提升創業成功率、

創造就業友善環境，協助其初期創業及開發創新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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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培植一個原住民族經濟產業需要長期且持續的資源投入與陪伴

輔導；從萌芽到茁壯的過程中，除初期基礎工程（含資金、人才、基礎設

施設備）資源的投入、產業價值鏈的建立以及營運模式的穩定之外，如何

助其完備經營體質，亦是重要課題。因此，本會為強化服務廣度及輔導深

度，延續並擴大前期計畫之成果，於本（107 年至 110 年）期原住民族經濟

產業發展計畫設定以下六大目標： 

(一) 運用原住民族文化特色，建構或深化產業示範亮點，並強化跨產業別

技術及資源之整合，以營造永續經營的環境。 

(二) 挖掘及培育原住民族產業經營管理人才，並加強產學合作，以「做中

學、學中做」策略，填補產業人才缺口。 

(三) 型塑及推廣原住民族產業品牌，並透過故事行銷及品質優化，以確保

品牌之獨特性及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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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強化投資及輔導原住民族新創事業策略，並尋求妥適之商業模式，以

穩固創業基礎及深化產業根基。 

(五) 加強都會與原鄉間之產業鏈結，並以前店（都會）後廠（原鄉）概念

截長補短，以暢通原住民族產品及服務通路。 

(六) 落實性別統計分析，強化原住民族女性參與經濟產業發展政策之決策

機會，並建構性別友善環境。 

為達上述目標，本會將從基礎環境佈建、產業人才培育、品牌通路建

構等面向，穩固經濟產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人才、通路、行銷等基礎，

並強化輔導及知識建構。其中，「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下稱本計

畫)除延續以原住民族知識為根基之特色農業、文化創意產業、生態旅遊產

業外，亦鼓勵加以延伸結合數位、資通訊、綠能、生物科技等技術，或拓

展廣度結合體育、休閒、醫療照護等跨業別之發展面向；同時透過提升產

業成功案例之能量，優化其連結跨部會及國際資源之條件，以期深化市場

價值並創造多元產業發展之機會。另外，本會將由各縣市既有空間中遴選

適宜者作為原住民族產業展銷中心，串連各地區的原住民族產業及企業，

以建構原住民族特色商品行銷網絡，並提升品牌與商品之能見度，達到「一

縣市一據點」的整體願景。 

三、 整體計畫推動架構 

(一) 推動架構 

本計畫分「輔導精實創業」、「扶植產業聚落」、「補助創新研發」

及「布建通路據點」等四大類補助項目，其推動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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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補助創新研發計畫介紹 

一、 補助目的 

為鼓勵原住民族企業精進核心能量，提升技術能力，增加附加價值，

協助原住民族企業技術創新或服務創新，以創造競爭優勢。 

二、 計畫申請 

本類型補助計畫主要係為扶持已具一定規模之原住民族企業，協助其

以公司型態永續經營，並鼓勵其技術創新或服務創新，以使其組織健全發

展，進一步穩定在地產業結構。謹就技術創新及服務創新的內容說明如下： 

1. 技術創新：係指針對產品或製程進行創新活動，且其創新構想與技術

是具有產業效益，如理論分析與模擬、設計、研發及應用等。 

2. 服務創新：以鼓勵引導投入新服務商品、新經營模式、新行銷模式或

新商業應用技術之創新開發工作，並使企業掌握核心技術能力，提高

其附加價值，以創造競爭優勢。 

(一) 申請資格 

提案單位 申請資格 

原住民族企業 

個案型 

依公司法設立之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實收

資本額 50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且公司負責人

須為原住民，非獨資者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 原住民籍股份達 80%以上 

2. 原住民籍股東人數達 80%以上 

3. 具原住民身分之員工達總員工人數 50%以上 

聯合型 

• 須結合 3 家以上依公司法設立之有限公司或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提出申請，其中一家為主導

企業(公司實收資本額超過 300 萬元)，其餘為

聯盟企業。 

• 共同申請之所有企業中，公司負責人不得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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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 申請資格 

一人。 

• 主導企業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 原住民籍股份達 80%以上 

2. 原住民籍股東人數達 80%以上 

3. 具原住民身分之員工達總員工人數 50%以上 

(二) 應備資料 

提案單位 應備文件 

原住民族

企業 

個案型 

1. 計畫書 1 式 8 份（請雙面印製膠裝）。 

2. 公司須檢附登記立案證明、最新公司變更登記表

【依申請資格第 3 類情形提出申請者，須另附公

司勞健保投保資料(並註明具原住民身分之員工

身分證字號)】。 

3. 資料光碟或隨身碟（上開各項文件電子檔案，計

畫書檔案格式須為可編輯之檔案） 

聯合型 

1. 計畫書 1 式 8 份（請雙面印製膠裝）。 

2. 各公司皆須檢附登記立案證明、最新公司變更登記

表【依申請資格第 3 類情形提出申請者，須另附公

司勞健保投保資料(並註明具原住民身分之員工身

分證字號)】。 

3. 資料光碟或隨身碟（上開各項文件電子檔案，計畫

書檔案格式須為可編輯之檔案） 

(三) 計畫期程及補助經費 

提案單位 計畫期程 補助經費/自籌款 

原住民族

企業 
個案型 

• 自核定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 第 1 年補助計畫執行

成效卓越者，經審查同

• 每案核定補助金額以

250 萬元為上限 

• 自籌款金額至少達補助

款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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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 計畫期程 補助經費/自籌款 

聯合型 

意至多得再申請下一

年度補助。 

• 每案核定補助金額以

750 萬元為上限 

• 原住民族企業自籌款至

少達補助款 30%、非原

住民族企業自籌款至少

達補助款 50%。 

• 主導公司補助歸戶金額

至少達補助款 50% 

(四) 補助規範 

1. 計畫經費編列及支用，依「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地方機關經費會計作

業注意事項」辦理。 

2. 受補助單位應相對編足配合款，並依實際執行進度按分擔比率撥付支

用，不得先行支用或移作他用；違反者，本會得停撥補助預算。 

3. 補助款支用範圍包括顧問輔導諮詢費、研發所須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

費、研發設備使用費、研發設備維護費、技術引進及委託研究費等科

目為原則，若因計畫特殊需求，需經本會同意核可始得支用。 

4. 計畫經費經核定後應專款專戶專用，並依核定計畫內容、經費使用用

途、工作項目、預定期程及績效成果指標執行。 

5. 補助款支用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4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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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審查 

(一) 審查流程 

1. 公告受理：自公告日起至 108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5 時 30 分整

截止受理，逾期不予受理。 

2. 資格審查：由專案辦公室於 108年 5月 21日（星期二）前完成資格審查，

若有文件不符規定情形，由專案辦公室通知申請公司於 108年 5月 24日

前補正，逾限喪失資格。 

3. 初審作業：採書面審查方式，由本會代表及專家學者於 108 年 5 月 27 日

前完成，依審查項目評比給分排列優先序位，並加註初審意見，通過者

進入複審作業。 

4. 複審作業：依書面審查結果於 108年 5月 31日前進行複審作業，由申請

公司負責人親自出席進行簡報，委員依審查項目評分，未出席簡報者視

同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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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查指標 

項目 
原住民族企業 

個案型(%) 聯合型(%) 

1. 技術/服務創新性 40 30 

2. 實施方法、時程及計畫可行性 20 20 

3. 人力、經費及使用設備等投入資源適

切性 
10 10 

4. 預期成果與產業效益 30 30 

5. 聯盟成員分工協議與權利義務是否明

確性 
— 10 

審查權重總計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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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計畫執行 

(一) 計畫核定及撥款 

1. 補助款應專戶儲存專帳管理，結餘及扣稅前孳息毛額均須繳回國庫。 

2. 提案計畫經審查通過後，須於期限內依審查意見修正計畫送專案辦公室

審查通過後檢齊核定計畫書、領據、補助款專戶存摺封面送本會同意撥

付第 1 期款（核定補助款 20%），逾期者視同放棄。 

3. 期中查核（108 年 9 月 30 日）：檢齊期中報告、領據、經費支出明細表

及會計師查核報告至專案辦公室審查通過後且第 1 期補助款動支達 80%

以上，送本會同意撥付第 2 期款（核定補助款 40%）。 

4. 期末查核（108 年 12 月 31 日）：檢齊期末報告、領據、各機關單位經費

補（捐）助分攤表、經費結報明細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至專案辦公室審

查通過後，送本會同意撥付第 2 期款（至多為核定補助款 40%）。 

 

(二) 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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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計管理作業 

1. 本計畫補助款採專款專用，受補助單位須開立專戶，且所有核銷須專

帳處理，受補助單位妥善保管各種會計憑證、帳冊及相關報表等原始

憑證(發票或收據)及記帳憑證。 

2. 本會、計畫辦公室及受委託之會計稽核人員於計畫執行期間進行現地

查閱與本計畫相關文件，並由受委託之會計稽核單位出具會計師查核

報告。 

3. 計畫經費查核時，若實際支出之金額超過計畫經費時，受補助單位不

得要求再增加撥付任何款項；如有未達計畫經費時，受補助單位應依

照計畫辦公室要求時限內改善其動支方式或辦理繳還手續。 

4. 計畫經費如發現有收支不符合規定，補助款超支部份應依通知期限內

辦理繳還。若此情形發生於其他共同執行受補助單位，主導受補助單

位應負責追回超支部份並繳還國庫。 

參、 服務窗口 

1. 收件期限：自公告日起至 108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5 時 30 分整截止

受理，提案單位須依本須知規定備齊應備書面資料遞件申請，以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2. 收件資訊：請備妥應備書面資料郵寄或親送至專案辦公室（財團法人中國生

產力中心）221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79 號 2 樓，以郵戳或受理日期

為憑。 

3. 諮詢窗口：專案辦公室（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1) 電話：(02)2698-2989 分機 2820、2886、2243、3074 

(2) 地址：221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79 號 2 樓 

(3) E-mail：apc@cp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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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件 

附 1.108年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補助作業與管考要

點 

附 2.108年.補助創新研發計畫書 (原住民族企業個案型） 

附 3.108年補助創新研發計畫書 (原住民族企業聯合型） 

附 4.108年補助創新研發計畫書 (原住民族企業聯合型-聯盟合作協議書參考範

本) 

附 5.108年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補助創新研發 申請補助專用信封 

 


